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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

上海作为党的诞生地和初心始发地， 在

这个历史时刻制定和出台一部传承弘扬

和保护利用红色资源的地方性法规， 具

有极其特殊的重要意义 。 3 ? 23 ? ，

《上海市红色资源传承弘扬和保护利用

条例 （草案）》 修改稿提交市十五届人

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二次审议。 这是

上海对全市红色资源领域的一部专项立

法。 《条例 （草案）》 提出看名录制度、

长三角联动等全国独有的体制机制和创

新举措， 并明确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依

法保护红色资源的义务， 不得破坏、 损

毁、 侵占或者歪曲、 丑化、 亵渎、 否定

红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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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红色资源立法 毁损亵渎或负刑责
《上海市红色资源传承弘扬和保护利用条例（草案）》修改稿提交审议

红色初心在这里诞生
南昌路 100弄 2号， 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酝酿建立的过

程， 既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新青年》 编辑部

旧址， 也是第一个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诞生地和一大后

中共中央局办公地， 还是 《共产党宣言》 第一个中文全译

本的校对和策划出版之处。

1921年 7 月 23 日， 望志路上的 106 号 （今兴业路 76

号）， 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翻开了中

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崭新一页……

遍布上海的丰厚红色资源是最好的历史见证。 最新统

计数据显示， 全市有红色革命旧址 220余处、 红色革命遗

址 260余处、 红色革命纪念设施 110 余处， 它们已融入上

海城市血脉， 铸造了上海城市精神的红色之魂。

党中央历来高度重视红色资源的传承弘扬和保护利

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要把红色

资源利用好， 把红色传统发扬好， 把红色基因传承好。 市

人大常委会审议的 《上海市红色资源传承弘扬和保护利用

条例 （草案）》 （以下简称 《条例 （草案）》）， 正是通过开

展红色资源传承弘扬和保护利用地方立法， 进一步健全工

作机制、加强传承弘扬、明确保护责任、强化保障措施，对于

统筹整合全市红色资源，打响上海红色文化品牌，彰显上海

作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地的历史地位，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

色血脉，弘扬城市精神品格，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 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

红色资源不容毁损亵渎
不久前， 有网络大 V 在微博账号中发表恶意歪曲事实真

相、 诋毁贬损英雄事迹的言论， 引发公众强烈愤慨。 对于此类

违法行为， 《条例 （草案）》 对其承担的法律责任予以了明确。

《条例 （草案）》 明确， 破坏、 损毁、 侵占或者歪曲、 丑

化、 亵渎、 否定红色资源的， 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构成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 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处罚； 构成犯罪

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同时， 擅自设置、 移动、 涂改、 损毁

红色资源纪念或者保护标识的， 由文化旅游部门责令改正， 处

200元以上 2000元以下罚款。

除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外， 相关部门还应当按照规定，

将有关单位和个人的信息向本市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归集， 并依

法采取惩戒措施。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不履行红色资源

保护管理法定职责的， 由有关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拒不改正或

者造成严重后果的，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条例 （草案）》 在修改稿中还新增了公益诉讼相关内容，

明确检察机关应当依法在英雄烈士保护、 历史风貌区和优秀历

史建筑保护等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相关领域开展公益诉讼工作。

建立红色名录
上世纪 20年代初期至 30年代初期， 中共中央曾长期

驻沪， 因此分布于上海的相关红色史迹较多。 但随着时间

的推移， 因为种种原因， 有些旧址却无奈变为了“遗址”，

如“中央办公厅” 遗址、 中共中央秘书处遗址、 中共中央

宣传部遗址等多处。

为了防止这些珍稀的红色资源湮灭， 《条例 （草案）》

提出， 对红色资源进行调查和认定是有效保护利用的前

提。 《条例 （草案）》 规定， 本市建立红色资源名录制度,

将具有重要历史价值、 教育意义、 纪念意义的红色资源列

入名录予以保护。 市和区文化旅游、 档案、 退役军人事

务、 规划资源、 房屋管理、 教育等部门和党史研究、 地方

志机构应当定期组织开展红色资源的调查工作， 并将调查

成果提交同级红色资源保护利用联席会议。 区红色资源保

护利用联席会议应当将区相关部门和机构的调查成果汇总

后， 提交市红色资源保护利用联席会议。

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向市、 区相关部门提出列

入红色资源名录的建议。 建议名单应当向社会公示， 征求

公众意见， 公示时间不得少于 20日。

据悉， 本市将对红色资源名录实行动态调整。 对已列

入名录的红色资源， 由市红色资源保护利用联席会议提出

建议， 经市人民政府核定后调整； 对新发现的具有重要历

史价值、 教育意义、 纪念意义的红色资源， 及时列入红色

资源名录并予公布。

《条例 （草案）》 还规定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

设置、 移动、 涂改、 损毁纪念或者保护标识。 本市建立红

色资源名录数据库， 健全信息共享机制。

讲好红色故事
红色资源蕴涵着革命先辈的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 凝聚着

党的优良传统和革命智慧。 保护利用好红色资源、 讲好红色故

事， 是实现红色文化传承的需要， 更是打造上海红色文化品牌

的基础和前提。

《条例 （草案）》 也对红色资源的传承与弘扬予以了法治

固化。 红色文化资源要活起来， 就需要讲活其背后的人物、 故

事和革命精神。 《条例 （草案）》 以党的诞生地发掘宣传工程、

红色文化传承弘扬工程和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为重点， 通过

仪式活动、 理论研究、 新闻出版、 文艺创作、 社会宣传、 党员

教育、 学校教育、 文明实践、 红色旅游等多种形式， 加强传承

弘扬， 体现时代特色， 充分挖掘和展示本市红色资源的文化内

涵和历史价值， 发挥红色资源凝心聚力、 铸魂育人、 推动发展

的社会功能和独特作用。

《条例 （草案）》 规定， 具备开放条件的红色旧址、 纪念

设施,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免费或者优惠向社会公众开放。

红色旧址、 纪念设施开放或者服务项目收取费用的， 应当对未

成年人、 成年学生、 教师、 老年人、 残疾人、 军人和消防救援

人员等实施免费或者其他优惠。 鼓励档案馆、 博物馆、 纪念

馆、 美术馆、 图书馆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将所有或者保管的红

色资源， 向社会开放或者公布。

同时， 具备开放条件的红色旧址、 纪念设施应当向公众提

供陈列展览、 展示体验等服务， 并运用互联网、 大数据等信息

技术， 推动展览展示方式融合创新。 鼓励档案馆、 博物馆、 纪

念馆、 美术馆、 图书馆以及其他红色资源收藏单位研究整理和

开发利用馆藏或者收藏的红色资源， 开展专题展览、 公益讲

座、 媒体宣传、 阅读推广等传承弘扬活动。

教育部门应当推动红色文化进校园， 将红色文化融入思想

道德、 文化知识、 社会实践等教育教学内容。 学校应当利用红

色资源开展德育、 智育、 体育、 美育、 劳育等教育教学活动，

每学年组织学生参观红色遗址或者红色旧址、 纪念设施等， 开

展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实践活动。

打造长三角“红色朋友圈”
日前在上海市档案馆外滩馆内， 一个特殊的展览吸

引了许多观展者。 这是由江苏、 上海、 浙江、 安徽三省

一市档案局、 档案馆联合主办的“建党百年初心如

磐———长三角红色档案珍品展”。 展览精选长三角 20 余

家档案及文博部门珍藏的近 500件革命历史档案文献和

影像资料， 展示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坚守初心

使命， 历经千难万险， 谋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壮阔

图景。 展览在上海首展后， 还将在南京、 杭州、 合肥、

常州等长三角 23个城市巡展。

根据 《条例 （草案）》 的规划， 这样的展览今后也

将成为常态。

根据中央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的要求， 红色

资源传承弘扬和保护利用工作也要加强协同联动。《条例

（草案）》 强调了本市推动长三角区域红色资源传承弘扬

和保护利用的协同发展，开展红色资源理论研究、馆际交

流、文艺创作、红色旅游等活动，加强红色资源共享共用，

提升长三角区域发扬红色传统、 传承红色基因的整体水

平。 同时， 长三角区域还将就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加强理

论研究协作和文艺作品创作协作。

本市推动长三角区域各类档案馆、 博物馆、 纪念

馆、 美术馆、 图书馆以及其他红色资源收藏单位组建合

作联盟， 开展巡展联展， 加强馆际资源协作开发。

《条例 （草案）》 还规定本市以长三角旅游推广联

盟等平台为依托， 推动长三角区域红色旅游合作， 丰富

旅游产品和线路， 打造以点带线、 以线联面、 点面结合

的长三角区域红色旅游圈。

在共青团的发源地———渔阳里， 2 位青

年展示购买的明信片


